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特锐德”）

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拟审议的有关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公司主营业务，优化公司业务

结构，加强公司管理。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情形。 

3、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郑晓明、孙建强、井润田 

2017年 6月 13 日 




